
刁维奎诉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

　　

　　[裁判摘要]

　　消费者主张因购买缺陷产品而导致财产损害，但未保留消费凭证的，人民法院应结合交易产品及

金额、交易习惯、当事人的陈述、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综合认定消费者与销售者之间是否存在

买卖合同关系。在此基础上，依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合理划分消费者和销售者

的举证责任。如果产品缺陷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下存在关联性，可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

　　原告：刁维奎，男，1963年8月14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被告：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法定代表人：潘二发，该公司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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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刁维奎因与被告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发生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向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刁维奎诉称：2017年11月3日，原告驾驶其所有的云X奥迪轿车至被告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

司位于昆明市五华区X收费站旁的加油站加油，被告工作人员加了 430元的95号汽油。该车在加油使

用几天后，车辆仪表上废气监控灯报警。同月22日原告将该车送至云南联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测。

经检测，发现该车发动机电子设备中有PO42000：尾气催化净化器系统、汽缸列1作用过低的故障存

储；三元催化器、氧传感器、火花塞表面有不明白色物质。经分析判断，上述故障因白色物质与发动

机工作时的燃烧有关。维修人员口头告知上述故障可能系加了不合格汽油造成，建议原告更换三元催

化器、火花塞、氧传感器、喷油嘴并清洗油箱。后云南联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该车进行维修，共计 

17天，原告支出维修费28 743元。在该车维修期间，原告向云南路易商贸有限公司租赁奔驰小汽车

替代使用，支付租金13 600元。后原告向五华区消费者协会和X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投诉。经工作人

员协调，原告与被告同意对所加汽油进行送检，待检验结果出来后再处理。X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将

被告销售的汽油先后送至昆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检

验结果均为不合格。在消协组织下，被告承诺待其加油站正常运营后对车辆维修等费用进行赔偿。后

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无果，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2773元 (汽油费430

元+车辆维修费28 743元+车辆维修期间承租替代车辆支出的租金13 600元)。

　　被告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辩称：原告刁维奎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到被告公司加油站加油的事实。

2017年12月4日被告接到消协通知后，于同月8日委托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95号汽油检

验，检验结论为合格。原告车辆损害是否因油品质量问题所致，应由相关权威部门依法作出检测鉴定

结论。原告未举证证明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且原告陈述 2017年11月3日其到加油站

加油，同月22日才发现车辆仪表上废气监控灯报警，之后送到维修公司检测，在此长达20天的期间

内，不排除原告车辆加过其他汽油或发生其他事故的可能。因此原告车辆损害与被告没有因果关系。

财产损失应按照实际发生的直接损失计算，原告主张的租赁费不应作为财产损失计算。且原告租赁的

是高档车，非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该费用明显不合理。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

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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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刁维奎、被告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潘二发签名的消费者协会受理投诉登记表

载明2017年11月23日原告向消费者协会投诉被告，原告投诉 2017年11月3日其在被告加油站加95

号汽油，致其云X奥迪轿车整个油路系统维修、更换、清洗；处理结果为被告同意待加油站正常营业

后，由原告带齐相关加油单据(小票)、修理油路系统的维修单据到加油站处理赔偿问题。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系买卖合同引起的诉讼纠纷。原告刁维奎主张其与被告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存在95号汽油

的买卖合同关系，其应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未举证证明该基本事实

，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刁维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69元，减半收取计434．50元，由原告负担。

　　刁维奎不服一审判决，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未认定上诉人于

2017年11月3日驾驶云X奥迪轿车至被上诉人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经营的昆明市五华区X收费站旁

的加油站加油，因油品不合格，导致上诉人的车辆受损由此产生车辆维修费以及租车损失费的事实。

上诉人作为普通消费者举证能力有限，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加油当天的监控录像却拒不提供，应推定

上诉人所主张的事实成立。在消协组织下，被上诉人曾承诺待其加油站正常运营后对车辆维修等费用

进行赔偿，但此后上诉人多次找被上诉人协商赔偿事宜无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辩称：1．上诉人刁维奎未能举证证实其于2017年11月3日到被上诉人云

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经营的昆明市五华区X收费站旁的加油站加油的事实。2．被上诉人并未拒绝提供

监控录像，而是因为监控录像保存时间有限，超过一定时间系统会自动覆盖此前的监控录像。 3．被

上诉人并未承诺待其加油站正常运营后对上诉人的车辆维修等费用进行赔偿，赔偿的前提必须是上诉

人确实到被上诉人经营的加油站加了不合格汽油导致上诉人车辆受损。实际上，被上诉人的油品合格

，上诉人的车辆受损与被上诉人的油品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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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查明，2017年11月3日，上诉人刁维奎驾驶车牌照为云X奥迪轿车至被上诉人云南中发石化有

限公司经营的云南中发石化加油站加了95号汽油。后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2日将该车辆送至云南联

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测，该公司出具《诊断分析》，载明“根据电脑检测结果，查看三元催化器、

氧传感器、火花塞表面有不明白色物质。据此判断白色物质与发动机工作时的燃烧相关，建议用户更

换三元催化器、火花塞、氧传感器、喷油嘴和清洗油箱后试车正常。”上诉人因此支付车辆维修费28 

743元。后上诉人向消费者协会投诉被上诉人。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11月1日到被

上诉人处提取2桶(2L／桶)95号车用汽油样品送至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进行检验。2017年

11月 7日，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检验报告，认定所检样品不合格。2017年 11月27

日，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潘二发在《消费者协会受理投诉登记表》签署意见称：“待检验结果出来

后，会给几位客户满意答复。”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该表的处理结果一栏写明：“经现场调

解，双方同意协商解决”。2017年12月4日，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潘二发在《消费者协会受理投诉

登记表》上签字确认“待加油站正常经营后，属我站油质问题，我站负责油路修理赔偿”。2017年12

月7日，上诉人为调取其于2017年11月3日到被上诉人经营的加油站加油的监控录像与被上诉人发生

争议而报警。在《接处警登记表》中，处警情况一栏载明：“民警告知报警人，调看录像一事到质监

局反映。报警人表示同意。”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刁维奎主张其于2017年11月3日驾驶云X奥迪轿车至被上诉人经营

的云南中发石化加油站加油的事实是否成立；上诉人的车辆受损与被上诉人向其出售的汽油油品之间

是否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应否返还上诉人加油费430元，并赔偿车辆维修费28 743元；被上诉人应

否向上诉人赔偿租车费13 600元。

　　一、关于上诉人刁维奎主张其于2017年11月3日驾驶云X奥迪轿车至被上诉人经营的云南中发石

化加油站加油的事实是否成立。

　　上诉人刁维奎虽未能提供加油凭证，但根据其提交的《消费者协会受理投诉登记表》2份，可以

证实在同一时段有多名消费者(含上诉人)针对油品问题投诉被上诉人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被上诉

人在消费者协会与上诉人协商处理时亦未对上诉人的消费者身份提出异议。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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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上诉人一审提交

的《接处警登记表》可以证实2017年12月7日，上诉人为调取其于2017年11月3日到被上诉人经营

的加油站加油的监控录像与被上诉人发生争议而报警的事实，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情况说明

》明确其经营的加油站监控设备正常情况下监控录像的有效保存期限是90天。由此，被上诉人在上诉

人于2017年12月7日主张调取监控录像后仍未及时保存并提供相关的监控录像，视为被上诉人持有该

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故推定上诉人主张的其于2017年11月3日到被上诉人经营的云南中发石化

加油站加油的事实成立。

　　二、关于上诉人刁维奎的车辆受损与被上诉人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向其出售的汽油油品之间是

否有因果关系。

　　上诉人刁维奎提交的车辆维修《诊断证明》载明：“三元催化器、氧传感器、火花塞表面有不明

白色物质。据此判断白色物质与发动机工作时的燃烧相关。”由此，可确认上诉人车辆受损部位与汽

油的质量高度关联。另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证实：昆明市五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从被上诉人处提取并送检的95号汽油样品经检验不合格，结合同一时段有多名消费者(含

上诉人)针对油品问题投诉被上诉人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认

定上诉人车辆受损与被上诉人向其出售的油品不合格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上诉人虽对此不予认可，

但未提交充足的证据予以反驳。其一审提交的《检验报告》，虽与上诉人提交的《检验报告》均为云

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但被上诉人提交的检验报告中送检的样品是其单方取样送检的，

而上诉人提交的检验报告中送检的样品系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取样送检的，被上诉人提交的

《检验报告》的证明力显然低于上诉人提交的《检验报告》，故采信上诉人提交的《检验报告》，认

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售的95号汽油的油品不合格。

　　三、关于被上诉人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应否返还上诉人刁维奎加油费430元，并赔偿车辆维修

费28743元。

　　被上诉人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作为油品的销售者，向上诉人刁维奎出售了油品不合格的汽油导

致上诉人车辆受损，上诉人可选择向销售者即被上诉人主张返还加油费并赔偿车辆维修费损失。根据

庭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因车辆受损支出维修费28 743元，关于加油费，虽然上诉人未能提供加油

凭证，但结合上诉人的车辆型号，认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返还加油费430元，并赔偿车辆维修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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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元。

　　四、关于被上诉人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应否向上诉人刁维奎赔偿租车费13 600元。

　　法院认为，上诉人刁维奎主张的租车费13 600元，并非上诉人因车辆受损必然造成的损失，故

对其主张的该笔费用不予支持。

　　综上，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

判决：

　　一、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 (2018)云0102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

　　二、由云南中发石化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刁维奎加油费 430元，并赔偿刁维

奎车辆修理费28 743元；

　　三、驳回刁维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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